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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实施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

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7 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2017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

意公司终止实施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17 年激励计划”），

同时回购注销原 343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将一并终止。本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一、本次激励计划概述及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2017 年 3 月 24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摘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报告。   

2、2017 年 4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的议案》，并于当日召

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对公司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2017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4、2017 年 6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

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于当日召开了第三届监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公司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5、2017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7 年激励计划》”），在锁定

期内，刘冈、韩笑等共 8 名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对上述离职对象已获授但未解

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81,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2018 年 3 月 9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6、2018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回购离职人员何光南、张子沃、陈蕃泓、罗世芳及监事夏林共 5 名激励对

象所持限制性股票共计 129,000 股（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回

购剩余 389 名激励对象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期）5,662,500 股。2018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7、2018 年 4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离职

人员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本次回购黄慧、郑寒卓、杨水华、刘洁、何升金共 5 名离职人员所持



限制性股票 74,250 股（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2018 年 4 月 20 日，公

司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8、2018 年 8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本次回购龙美英、余鹏飞等 41 名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 816,809 股（第

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2018 年 9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目前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完成股份注销

手续。  

9、2019 年 1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

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实施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同时回购注销原 343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关于终止本次激励计划的原因说明及后续措施 

1、终止原因 

目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股票价格发生较大的

波动，继续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将难以实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效果。为充分落实员

工激励机制，保护员工、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结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董事会审慎决定，终止实施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同时，回购注销原 343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等相关文件将一并终止。 

2、后续措施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 号：

股权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公司承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终止本次激励计划

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审议和披露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本次激励计划终止实施后，公司将继续通过优化薪酬体系，完善内部激励机

制等方式充分调动公司管理层及核心业务、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创造力。公司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资本市场情况和自身实际情况，继续研究切实有效的

长效激励方法，以促进公司的持续创新、长期稳定发展。  

三、回购注销数量、价格及调整依据   

根据公司 2018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7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公司可分配股数 1,153,438,048 股为基数（公

司总股本为 1,165,838,173 股，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12,400,125 股），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707409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052928 股。本次权益分派已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实施完成，公司总

股本增加至 1,748,662,113 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的价格调整为

6.941679 元/股。  

因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本次回购注销数量、价格及调整依据如下： 

1、回购注销数量 

根据《2017年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

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调

整方法如下： 

 

其中：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

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

量）；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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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回购的数量为：24,642,584 股，占《2017 年激励计划》所涉及已

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100%，占调整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41%。 

2、回购注销价格 

根据《2017年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公司有派发现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

转增股本或配股等影响公司总股本数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

情况时，应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其中：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

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2）派息 

 

其中：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为每股的派息额； 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因此，本次回购的价格为：6.941679元 

四、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2018 年 8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龙美英、余鹏飞等 41 名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 816,809

股（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该次回购注销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完

成股份注销手续。 

本次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审议通过的《关于

终止实施<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需回购注销 343 名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 24,642,58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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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次回购注销公司将一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应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25,459,39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6%。回购注销手续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748,662,113 股减少 25,459,393 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

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699,380,443 40.00% 673,921,050 39.11% 

高管锁定股 494,588,236 28.28% 494,588,236 28.70% 

首发后限售股 179,332,814 10.26% 179,332,814 10.41% 

股权激励限售股 25,459,393 1.46%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49,281,670 60.00% 1,049,281,670 60.89% 

三、总股本 1,748,662,113 100.00% 1,723,202,720 100.00%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

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终止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终止后对原本应在剩余等

待期内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 1,871.10 万元加速提取，对于已离职激励对象相关的

股份支付费用不予计提。综上所述，公司因本次激励计划终止需在 2019 年共计

提 1,871.10 万元加速行权股份支付费用。由于股份支付费用加速提取而对公司净

利润产生的影响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终止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计划使用自有资金，共计需 171,060,907.86 元，

短期内对公司现金流有一定影响。公司本次终止实施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管理团队、核心业务

及技术人员将继续勤勉尽责，履行其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为公司发展做

出贡献。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终止实施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

注销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股票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回购数量、回

购价格调整合规，终止程序规范合法。 本次终止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股份事宜，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有利于充

分落实员工激励机制。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终止实施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审核意见  

经审核，与会监事一致认为：目前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

公司股票价格发生较大的波动，继续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将难以实现预期的激励目

的和效果。公司本次终止实施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同时回购注销原 343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决策程序规范合法，回购

数量、价格调整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有利于充分落实员工激励机制，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将一并终止。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尚需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外，公司本次终止实施及回购注销事宜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审议

程序，上述已履行的程序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终止实施及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和价格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终止实施

及回购注销事宜尚需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有关注销登记事宜、依法办理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所

涉的减资事宜。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4、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终止

实施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回购注销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7 日  

 




